关于开展省社科联第四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和第七届青年社科优秀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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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社科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社科工作者的积极性，奖励优秀科研成果，促进浙江省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省社科联决定开展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第七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工作。现将有关申报事宜通知如下：

一、奖项

　　省社科联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省社科联第七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下统称“省社科联奖”）。

两种奖项同时申报，同时评审，奖项分开设置。

二、申报范围和要求

1、申报成果范围和要求

①申报的成果，必须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成果，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虽借鉴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其成果亦列入评奖范围。
②申报的成果，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以及良好的社会效益。

③申报的成果，必须是2009年至2011年间，在境内正式出版或发表（含内部发行）的研究成果（包括著作、教材、论文、研究报告、学术资料整理、工具书、学术性研究类译作等），以及未公开发表或出版但得到当地党委政府明确肯定，进入决策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应用对策类研究成果（研究报告）。

④成果形式为论文的，必须以单篇论文申报，不得以系列论文的形式申报。多人文章编辑而成的论文集，不能以全书整体名义申报，只允许作者以自己的论文单独申报。

⑤合作的丛书类出版物，原则上应以个人单独完成的独立分卷、册申报参评；如需整体参评，则必须以集体名义申报，参评的出版时间以最后一本著作出版日期为准。但同一成果，二者只能选一，不能重复。

⑥未公开发表的成果，必须具有厅局级以上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被厅局级以上单位采纳转化为决策的文件，或被厅局级相关部门推广应用、具有广泛影响并产生效益的证明文件等。其中，实际工作部门研究系列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若与本部门工作的性质和职责相关，需附相关内容公开发表的论文。

⑦不列入本次评奖范围的为：科普通俗类读物；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的译作；在国外境外出版、发表的成果；已获得国家级或部、省级奖励的研究成果。
2、申报人的要求

①申报人必须是人事关系在本省的作者。

②以集体或课题组名义申报的成果，署名及顺序应与成果发表或出版时一致。

③本省作者与省外、国外人士合作的成果在申报时，必须是我省作者为主撰写的（限第一或第二作者，或在成果中有明确标志、能证明撰写篇幅占50%以上）。申报时，须征得合作者的同意，并附上每一位合作者出具的“同意浙江省×××申报省社科联社科优秀成果奖，本人放弃申报和获奖权利”的书面声明（国内合作者须加盖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公章）。

④青年奖的申报者必须是1973年1月1日以后出生（39周岁以下）的本省青年作者。本省青年作者与非青年作者合作的成果，如要申报青年奖，必须是由青年作者为主撰写的（限第一或第二作者，或在成果中有明确标志、能证明撰写篇幅占50%以上）。我省青年作者在申报与非青年作者或省外作者合作成果时，须征得合作者的同意，并附上每一位合作者出具的“同意浙江省×××申报省社科联青年社科成果奖，本人放弃申报和获奖的权利”的书面声明（国内合作者须加盖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公章）。
⑤已故研究者的成果，申报权属于其继承人。

⑥同一申报人或第一作者申报一种奖的成果不得超过2项。青年社科工作者允许同时申报社科奖和青年奖，但两边同时申报的成果总计不得超过3项，且同一项成果只能申报一种奖项。

三、优秀成果的评定和奖励

1、省社科联将聘请省内社科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和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和学科专家组，负责对省社科联奖的评审。

2、社科奖、青年奖各分两大类别：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应用理论与对策研究优秀成果奖。其中，基础理论研究类成果指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价值和影响的成果；应用理论与对策研究类成果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应用理论研究、咨询决策服务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和影响的成果。

3、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与对策研究两大类奖均设立一、二、三等奖。省社科联将根据申报和评审情况，增设若干特别奖，特别奖视同一等奖。总获奖数控制在申报数25%左右。

4、获奖成果由省社科联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四、申报办法

1、推荐单位为：省社科联团体会员和理事单位，包括省社科联所属的省级学会，市、县（市、区）、高校社科联，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省级有关单位和社会科学教学科研机构。其他单位或个人如欲申报省社科联奖，可与以上单位联系。

推荐单位负责申报成果的资格审查和政治审读。政治审读必须由推荐单位党委（党组）组织专家进行审读，并签署审核意见。

2、申报者根据评奖条件和范围，填写《申报表》连同成果等申报材料，直接向有关受理部门申报。

3、申报截止时间：2012年5月31日。逾期恕不受理。
五、申报材料

1、《申报表》一式3份，其中1份必须是有推荐单位审核盖章的原件。《申报表》要求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

2、研究成果一式3份；论文形式的，其中1份须是原件。学术类译作参评时须附外文原作。申报材料一律不退还。
允许申请者以成果复印件的形式申报，其中论文的复印件，必须包括刊物的封面、封底、目录页、论文全文。对以复印件形式申报的成果，推荐单位必须将复印件与原件进行认真核对确认，在每1份的首页签署“经审核，与原件完全吻合”，并在每张复印纸上盖上公章（可以是骑缝章）。

3、反映成果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佐证材料一式3份。被党委政府采纳的证明、领导批示、结题证书以及转摘引用、奖励文件等可以是复印件，但须经推荐单位审核并盖公章确认。

4、申请青年奖的，每位青年作者皆需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并经推荐单位审核盖章。

5、所有放弃申报的合作者的《声明书》各1份。
6、《推荐单位汇总表》的电子文档，请直接发至民管处邮箱（zjssklmgc@163.com）。

六、联系方法

申报省社科联奖的有关事宜，请与省社科联民管处联系。
办公地址：杭州市环城西路33号-2省计算机研究所大楼512A室（邮编310006）

通讯地址：杭州市省府路省府大楼省社科联民管处（邮编310025）

电话：0571－87057484

联系人：刘东、柳毅、曹湛
E-mail：zjssklmgc@163.com
有关申报表格请直接从“浙江社科网”下载，网址为：www.zjskw.gov.cn。

附件：

1、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四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表

2、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七届青年社科优秀成果奖申报表

3、浙江省社科联优秀成果奖推荐单位汇总表

4、有关合作者放弃申报的《声明书》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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